
 

关于发布《室内空气品质评价准则》等两项 

团体标准的公告 
各有关单位： 

 根据《上海市室内环境净化行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》

的有关要求，《室内空气品质评价准则》、《酒店室内空气质

量标准》两项团体标准经过规定程序编制，经专家组评审、审

定，现予以发布（发布平台为“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

http://www.ttbz.org.cn/”），其标准号、标准名称如下： 

1)团体标准编号: T/SICCA 004-2018 

标准名称:室内空气品质评价准则 

2)团体标准编号:T/SICCA 005-2018 

      标准名称：酒店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

以上两个团体标准，自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起实施。 

 

上海市室内环境净化行业协会 

2018 年 12 月 29日 

 

上海市室内环境净化行业协会（公告） 

沪 室 环 协 〔2018〕121 号 


